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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浙江天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 

 

创业板问询函〔2022〕第 5 号 

 

 

浙江天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向你公司出具的《关于对浙

江天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人员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》

（〔2021〕148 号）（以下简称警示函）显示，你公司存在实际控制人

占用资金、关联交易未审议披露、与参股公司共同借款事项未披露等

违规事项。请你公司核实并说明以下问题： 

1. 警示函显示，你公司参股公司河南天基轮胎有限公司于 2021

年 5月 17日、5月 28日与浙江天和联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两份《担

保借款合同》，借款金额分别为 3,100 万元、1,400 万元，你公司为共

同借款人。请你公司补充说明上述借款的实际使用方，相关款项支付

给实际使用方的具体时间，你公司作为共同借款人是否就相关借款承

担全额连带还款责任，是否构成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，并补充披露主

要合同条款。 

2. 警示函显示，你公司于 2020 年与关联方河南博创交通科技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河南博创）发生交易及往来，金额为 1,064.84 万

元。请你公司补充说明相关交易及往来的性质、业务内容、主要协议

条款，你公司与河南博创的具体关联关系情况，相关交易及往来是否

构成向关联方提供财务资助，是否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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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警示函显示，你公司存在超过资金管理制度限额预支大额差

旅费并超期归还、通过天台宏发汽车用品有限公司等公司划转大额资

金并于当日收回的情形。请你公司补充说明上述事项发生的原因、金

额、具体情况，是否构成实际控制人占用资金或为员工、董监高、第

三方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2 年 1 月 21 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浙江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

处。 

特此函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1 月 14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